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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討論政府當局對議員在先前會議上所提關注事項作出的

回覆

1999年 11月 30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CB(1)554/99-00(01)號文件 )

關於向業主及住戶作出的補償向業主及住戶作出的補償向業主及住戶作出的補償向業主及住戶作出的補償，涂謹申議員認

為，政府當局應在條例草案內訂明當局根據甚麼原則，

補償為進行市區重建局 (下稱 “市建局 ”)重建項目而收回
的物業的業主。規劃地政局副局長表示，根據條例草案

第 24條，市建局可向規劃地政局局長提出申請，要求他
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建議收回重建項目所需的土

地。政府當局會根據《收回土地條例》 (第 124章 )收回有
關土地，供市建局發展，並會根據該條例向受影響業主

作出補償。有關的業主除根據《收回土地條例》獲得相

等於所收回物業公開市值的法定補償外，亦會有資格領

取自置居所津貼。自置居所津貼為特惠津貼，旨在讓他

們可在收回單位所在的同一地區購買 10年樓齡而面積相
若的重置單位。由於有關的自置居所津貼適用於根據《收

回土地條例》收回的所有物業，當局不宜特別對待受市

建局重建項目影響的業主，將他們可獲得的自置居所津

貼訂為法定補償。

(會 後 補 註 ：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隨 立 法 會
CB(1)875/99-00(03)號文件發出。 )

2. 關於領取自置居所津貼的資格準則，規劃地政

局副局長表示，不論自住業主擁有多少個單位，政府當

局在收地時，只會向他提供一筆過的自置居所津貼。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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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在直接收地進行重建的情況下，受影響業主別無選

擇，唯有交出其單位，涂議員認為業主在任何情況下均

應有權獲得整筆自置居所津貼，而此項權利不應受制於

政府當局因應個別情況而酌情作出的決定。規劃地政局

副局長回答時重申，市區重建的目的是改善舊區居民的

居住環境，而非與他們分享重建所得的利潤。此外，業

主如認為政府當局在支付自置居所津貼方面行政失當，

因而受到不公平對待，他可就有關個案尋求司法覆核。

1999年 12月 6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CB(1)584/99-00(01)號文件 )

3. 關於目標區目標區目標區目標區，署理規劃署助理署長 (市區重建 )
解釋，規劃署最近完成的一項市區重建策略研究鑒定了

200項優先發展的項目。由於該等項目大多集中在多個舊
區，政府當局認為應就較大範圍的地區規劃市區重建和

修復工作，而非逐個項目進行市區重建，務求以綜合方

式重建市區較舊地區，以配合現代生活的需要，因而劃

定了 9個市區重建目標區。

4. 涂謹申議員詢問在 9個目標區範圍以外的優先
發展項目的情況。規劃地政局副局長表示，就 9個目標區
範圍以內及以外的重建項目而言，主要分別在於修復樓

宇的工作。為改善樓宇安全，政府當局現正就樓宇的預

防性維修制訂新建議，並即將諮詢公眾。倘若有關建議

獲得支持，政府當局會推行法定計劃，規定業主為日久

失修的舊樓進行預防性維修工作及適當的修葺工程。政

府當局現正考慮由市建局負責管理 9個目標區內的計
劃，而屋宇署則負責管理其他地區的計劃。然而，屋宇

署與市建局會保持密切聯繫，以確保不會向已指定供市

建局重建用途的物業的業主和住戶送達修葺或修復通知

書。

5. 關於該計劃對市建局財政狀況的影響，規劃地

政局副局長向議員保證，政府當局會向市建局提供足夠

資源，以實施該計劃。當局預期該計劃不會對市建局造

成沉重的財政負擔，因為有關業主須負責樓宇的維修保

養。為更充分了解此事，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進一步

的資料，說明就 9個目標區範圍以內及以外的維修和修復
樓宇工作而言，市建局與屋宇署分別承擔甚麼責任。政

府當局答允提供所需的資料。

(會 後 補 註 ：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隨 立 法 會
CB(1)875/99-00(03)號文件發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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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安置需求調查安置需求調查安置需求調查安置需求調查，涂謹申議員察悉政府當局

關注到進行抽樣調查可能令人感到混淆。然而，他依然

認為當局應致力更準確地估計受市建局項目影響的住戶

人數，以確保有足夠資源安置該等住戶。規劃地政局副

局長解釋，據政府當局估計，在為期 20年的市區重建計
劃的首 5年內，市建局將需約 5 000個安置單位。因此，房
屋協會每年提供的 1 000個租住公屋單位將足以應付需
求。此外，房屋委員會每年亦會額外提供 1 000個安置單
位。署理規劃署助理署長 (市區重建 )補充，政府當局已預
留用地興建安置單位，以應付最初數年的需求。然而，

他向議員保證，政府當局將根據於 2001年進行的人口普
查所得的更準確人口資料檢討安置需要。此外，市建局

在憲報公布個別重建項目後，便會進行人口凍結調查，

以確定受影響居民的實際數目。

7. 關於已收回土地的處置已收回土地的處置已收回土地的處置已收回土地的處置，涂謹申議員認為，小

業主如願意分擔財務風險，政府當局應讓他們有機會參

與重建項目。規劃地政局副局長表示，當局並不反對業

主參與重建項目。然而，他提醒與會各人，倘若重建項

目無利可圖，小業主可能會蒙受重大損失。此舉並不符

合市區重建的目的，即改善舊區居民的居住環境。

8. 關於執行主席執行主席執行主席執行主席，陳婉嫻議員表示，雖然議員多

番提出要求，政府當局仍堅持為市建局採用執行主席的

模式，她對此感到失望。涂謹申議員詢問市建局採用執

行主席的模式有何好處。規劃地政局副局長表示，市建

局董事會的擬議架構以地下鐵路公司及九廣鐵路公司的

架構為藍本。鑒於市建局將負責實施大量重建項目及樓

宇修葺工作，由執行主席執行行政職能，可確保主席直

接為市建局的表現負責。陳議員不信服政府當局的回

應。她仍然關注執行主席的權力缺乏適當的制衡。因應

議員提出的要求，規劃地政局副局長答允再三考慮市建

局董事會的架構。

(會 後 補 註 ：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隨 立 法 會
CB(1)875/99-00(03)號文件發出。 )

1999年 12月 14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CB(1)675/99-00號文件 )

9. 關於董事會的成員組合董事會的成員組合董事會的成員組合董事會的成員組合，陳婉嫻議員察悉，由

行政長官委任的執行主席及兩名其他執行董事，連同 4名
屬公職人員的非執行董事在內，共佔市建局董事會半數

席位。她指出，該成員組合會使政府得以支配市建局董

事會。涂謹申議員提出類似的關注，並認為有需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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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非公職人員的非執行董事人數，以加強董事會的公信

力。規劃地政局副局長答允考慮議員的意見。

(會 後 補 註 ：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隨 立 法 會
CB(1)875/99-00(03)號文件發出。 )

2000年 1月 11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CB(1)828/99-00(01)及 863/99-00(01)號文件 )

10. 關於就擬議發展項目提出的反對就擬議發展項目提出的反對就擬議發展項目提出的反對就擬議發展項目提出的反對，助理法律顧

問 1指出，根據《鐵路條例》(第 519章 )，運輸局局長在沒
有人提出反對的情況下才可批准一項方案，而提出反對

的期限是 60天。否則，他須在為期 9個月的期間內，把有
關方案連同所有反對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

《城市規劃條例》 (第 131章 )及《前濱及海床 (填海工程 )條
例》 (第 127章 )亦訂有類似條文。根據條例草案，就發展
項目提出反對的期限只有一個月，此外，規劃地政局局

長在考慮有關的反對書後，會就應否 手進行某項發展

項目作最終決定。陳婉嫻議員察悉助理法律顧問 1的言
論。她重申，關於規劃地政局局長就反對發展項目的意

見所作的決定，政府當局應另行訂立上訴機制，讓公眾

就有關決定提出上訴。規劃地政局副局長澄清，鑒於發

展項目無需更改土地用途，發展區內的其他發展項目不

會受到影響。此外，在考慮某項擬議的發展項目及有關

的反對書時，規劃地政局局長會顧及公眾利益及發展區

內居民的權益。然而，涂謹申議員指出，事實上，在發

展項目公布後，有關人士傾向把發展區鄰近的發展項目

暫緩進行。規劃地政局副局長察悉議員的意見。

11. 規劃地政局副局長答覆涂議員的提問時證實，

除了發展區的居民外，任何其他人士均可就發展項目提

出反對。他指出，鑒於重建項目可能涉及重新設計交通

及道路網絡，因而會對其他地區的人士造成影響，擬議

的安排旨在讓該等受影響的人士有機會提出反對。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1月 20日


